
无极县住建局职责任务清单

序号
内设机构

名称

对应部门“三定”规定

主要职责及内设机构职责
序号 内设机构细化分解工作任务 备 注

1 办公室

负责机关日常工作的协调

和督查，负责机关文电、会务、

机要、保密、档案、信访、政

务公开、后勤保障等工作；负

责起草机关重要文件、综合文

稿和领导讲话；承办人大代表

建议、政协委员提案答复工作；

组织指导城市建设档案监督管

1

组织起草住房和城乡建设方面的政府规章草案，参与研究制定全县住

房和城乡建设政策，承担机关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审核，组织有关法律法

规宣传教育；承担有关行政复议、行政应诉工作；指导住房和城乡建设系

统依法行政。

2

负责机关和所属单位的信息化工作，负责信息化基础设施及应用系统

的建设、运维及管理工作；组织开展信息技术培训工作；负责行业数据统

计上报，对所属单位信息化工作进行评价和考核。

3 指导推进县城建设工作，负责县城建设工作的统计汇总、检查通报、



序号
内设机构

名称

对应部门“三定”规定

主要职责及内设机构职责
序号 内设机构细化分解工作任务 备 注

理工作。 督导考核工作，督促县城建设任务落实；组织城市建设统计年报工作；承

担县城建设指挥部办公室日常工作。

4

负责机关和所属单位财务、国有资产管理、内部审计工作。负责机关和所

属单位机构编制、人事管理、教育培训和干部队伍建设工作；负责住房和

城乡建设人才队伍建设；监督管理建筑行业生产操作人员培训、鉴定工作，

负责住房和城乡建设专业技术职称评审和专业技术人员执业资格及注册监

督管理工作。负责机关和所属单位的党建、宣传、思想政治、精神文明建

设及群团等工作；承担机关和所属单位党风廉政建设具体工作；负责对外

宣传报道和扶贫工作。负责机关老干部服务工作，指导所属单位做好老干

部服务工作。



序号
内设机构

名称

对应部门“三定”规定

主要职责及内设机构职责
序号 内设机构细化分解工作任务 备 注

2
房地产管理

股

拟订城镇住房保障政策并

指导实施；组织编制、实施城

镇住房保障发展规划和年度计

划指导保障性住房的使用管

理；会同有关部门做好中省、

市保障性安居工程资金安排并

监督实施；负责全县房改房、

经济适用住房出售工作；拟订

1

负责全县房地产市场的监督管理；负责房地产市场发展趋势预测分析，监

测房产市场运行；组织实施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拟订房屋交易、房地产

开发管理制度并监督执行；负责商品房预售资金和存量房交易资金的监督

管理；指导全县做好房屋交易、房屋租赁及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地产评估

机构与房地产经纪机构监督管理工作。推进培育和发展租赁市场住房制度

改革，拟订适合县情的住房政策，指导住房建设；拟订住房建设发展规划。

负责拟订物业行业发展规划；拟订物业管理的规章制度并监督实施；负责

前期物业管理招标、中标备案工作；指导监督全县物业管理工作；指导全

对应权责清单行政处罚

类第4条、27条、85条、

86、87、88、89、90、91、

92、93、94、95、96、97、

98、99、100、101、102、

103、104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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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职责及内设机构职责
序号 内设机构细化分解工作任务 备 注

适合县情的住房措施政策，推

动住房制度改革；做好我县人

才公寓筹集和管理工作。

县老旧住宅小区综合整治工作；指导协调物业小区达标创优工作；指导业

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管理工作；指导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工作；指导县住宅

维修资金中心业务工作。

2

负责全县房屋征收和补偿工作，编制县内房屋征收年度计划；负责县房屋

征收相关行政工作；拟订房屋征收和补偿的相关政策并监督实施，管理房

屋征收评估机构和实施单位：会同有关部门做好支油、支铁建设的相关工

作；负责拟订城市棚户区改造规划和年度计划并指导实施；拟订城市危房

管理有关政策，负责县内城市危房鉴定工作；负责城中村改造工作的调查

研究，拟订城中村改造年度计划并组织实施；完善城中村改造配套政策，

指导督促考核全县城中村改造工作。



序号
内设机构

名称

对应部门“三定”规定

主要职责及内设机构职责
序号 内设机构细化分解工作任务 备 注

3

建筑业

管理股

拟订建筑业发展行业规

划、行政规章并组织实施；整

顿和规范建筑市场行为；负责

建筑施工企业的日常监督管

理；负责建筑市场信用体系建

设和管理；拟订建筑业行业发

展规划，指导建筑业的发展改

革；负责建筑业统计工作；指

导建筑劳务市场活动；负责协

调建筑企业参与对外工程承

1

组织实施国家、省、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招标投标法律法

规及有关规定，组织制定全县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招标投标管理办法

并监督实施；具体负责县内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招标、投标活动

的监督管理；指导县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招标投标监督工作。

2

组织实施工程建设实施阶段的国家标准、全国统一的行业标准和省地

方标准：指导工程建设标准的实施；负责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

量、施工安全的监督管理：拟订建筑工程质量、施工安全、材料设备相关

的规章制度并监督执行；监督实施建设监理有关规章制度；指导工程质量

检测监督管理工作；指导和管理建设工程材料、设备使用；组织或参与工

程质量、安全事故的调查处理；负责建筑施工扬尘治理工作。

对应权责清单行政处罚

项1、2、3、5、7、8、9、

10、11、12、13、14、15、

16、17、18、19、20、21、

24、25-77、81、83条



序号
内设机构

名称

对应部门“三定”规定

主要职责及内设机构职责
序号 内设机构细化分解工作任务 备 注

包、建筑劳务输出工作；指导

建筑业企业开拓国内市场。

3

负责工程勘察设计、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机构、造价咨询单位的监督

管理和信用体系建设；负责施工图审查机构的监督管理；负责建设工程消

防、人防设计相关工作的监督管理；参与编制地方建设工程量计量规则，

收集发布工程材料、人工、机械设备使用等市场价格信息；负责各类房屋

建筑及其附属设施和城市市政设施建设工程的抗震设防监督管理；负责新

建筑模式技术在勘察设计行业的应用。拟订住房和城乡建设行业科技、建

筑节能减排、绿色建筑发展、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装配式建筑相关政

策并指导实施；指导建设行业科技成果及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的转化

推广、应用工作，负责管理建设科技发展资金和建设科研经费，指导建设

科技和装配式建筑项目实施；指导县绿色建筑、可再生能源建筑利用、建

筑节能方面的工作；对装配式建筑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指导检查。



序号
内设机构

名称

对应部门“三定”规定

主要职责及内设机构职责
序号 内设机构细化分解工作任务 备 注

4

工程建

设管理

股

拟定县内市政基础设施建

设中长期发展规划、县本级城

建计划并组织实施会同有关部

门做好县内市政基础设施领域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的应

用；负责市政施工企业监督管

理；负责县政府安排的市政基

础设施项目建设管理及督导工

作。

1

拟定县内市政基础设施建设中长期发展规划、县本级城建计划并组织

实施会同有关部门做好县内市政基础设施领域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的

应用；负责市政施工企业监督管理；负责县政府安排的市政基础设施项目

建设管理及督导工作。

拟订地下综合管廊中长期建设计划并组织实施，制定地下综合管廊运

营、维护管理相关配套政策并监督实施。

负责主城区污水处理工作，负责协调主城区相关设施养护维修等工作。



序号
内设机构

名称

对应部门“三定”规定

主要职责及内设机构职责
序号 内设机构细化分解工作任务 备 注

5
村镇建

设股

指导县级以下建制镇、集

镇（乡）和村庄建设，指导农

村住房建设和安全及危房改

造；指导乡村建筑风貌管控；

指导县城城建界以外的建制

镇、集镇（乡）和村庄农村生

活垃圾处理、生活污水处理工

作；指导重点镇和特色小城镇

建设工作；指导监督历史文化

名镇名村和传统村落保护的建

设工作。

1

指导县级以下建制镇、集镇（乡）和村庄建设，指导农村住房建设和

安全及危房改造；指导乡村建筑风貌管控；指导县城城建界以外的建制镇、

集镇（乡）和村庄农村生活垃圾处理、生活污水处理工作；指导重点镇和

特色小城镇建设工作；指导监督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和传统村落保护的建设

工作。指导推进新型城镇化工作，组织拟订新型城镇化相关政策措施和工

作方案，督促新型城镇化工作落实；承担新型城镇化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日常工作。




